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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之一阮洪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39,843,4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18.71%。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后，阮洪良 47,250,000 股，

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.74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01%。 

●阮洪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姜瑾华女士、阮泽云女士、赵晓非先生合计持

有本公司股份 1,120,341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7.65%。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后，

阮洪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姜瑾华女士、阮泽云女士、赵晓非先生累计质押本公

司股份 67,561,500 股，占四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.03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2.87%。 

●因公司“福莱转债”处于转股期，本公告所涉及的股本占比计算以 2023 年 11

月 3 日公司总股本 2,351,323,762 股为基数。 

 

一、 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一阮洪良先生的通知，获悉其将所

持有的本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办理了补充质押手续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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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股东累计质押股份的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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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洪良 439,843,400  18.71 45,310,000 47,250,000 10.74 2.01 0 0 0 0 

姜瑾华 324,192,600  13.79 14,100,000 14,100,000 4.35 0.60 0 0 0 0 

阮泽云 351,505,000  14.95 6,211,500 6,211,500 1.77 0.26 0 0 0 0 

赵晓非 4,800,000  



本次质押期内，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时，阮洪良先生士将采取补充抵押物或

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。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。 

4、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，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 


